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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不设人工 景观水体的项目,本条得７分.人

工景观水体的补水没有利用雨 水或雨水利用量不满足要求时,本条不得分. 国家标准 «民用

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５０５５５－２０１０中强 制性条文第４ �１ �５条规定 “景观用

水水源不得采用市政自来水和 地下井水”,全文强制的国家标准 «住宅建筑规范»GB５０３

６８－ ２００５第４ �４ �３条规定: “人工景观水体的补充水严禁使用自来 水”,因此设

有水景的项目,水体的补水只能使用非传统水源, 或在取得水务部门的许可后,利用临近的河、

湖水.有景观水 体,但利用临近的河、湖水进行补水的,本条不得分.  

自然界的水体 (河、湖、塘等)大都是由雨水汇集而成,结 合场地的地形地貌汇集雨水,

用于景观水体的补水,是节水和保 护、修复水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因此设置本条的目的是鼓

励将 雨水控制利用和景观水体设计有机地结合起来.景观水体的补水 应充分利用场地的雨

水资源,不足时再考虑其它非传统水源的使 用.  

北京作为缺水地区和降雨量少的地区应谨慎考虑设置景观水 体,景观水体的设计应通

过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确定规模和具体 形式.设计阶段应做好景观水体补水量和水体蒸发

量逐月的水量 平衡,确保满足本条的定量要求. 

本条要求利用雨水提供的补水量大于水体蒸发量的６０％, 亦即采用除雨水外的其它

水源对景观水体补水的量不得大于水体 蒸发量的４０％,设计时应做好景观水体补水量和

水体蒸发量的 水量平衡,在雨季和旱季降雨水量差异较大时,可以通过水位或 水面面积的变

化来调节补水量的富余和不足,也可设计旱溪或干 塘等来适应降雨量的季节性变化.景观水

体的补水管应单独设置 水表,不得与绿化用水、道路冲洗用水合用水表. 景观水体的水质应

符合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 境用水水质»GB/T１８９２１－２００２的要求.

景观水体的水质保障 应采用生态水处理技术,合理控制雨水面源污染,确保水质安 全.本标

准第４ .２ .１３条也对控制雨水面源污染的相关措施提出 了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

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含景观设 计图)、水量平衡计算书;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

计说明、 计算书,查阅景观水体补水的用水计量记录及统计报告、景观水 体水质检测报告,

并现场核实. 


